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开展 2021 年梅州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认定和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工商务局，市直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推动服务中小微企业工作，促进我市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助力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根据《梅州市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平台管理办

法）的要求，现就组织开展 2021 年梅州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以下简称示范平台）认定和复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申报对象必须是符合平台管理办法第二、七、八条规定，

为中小企业提供培训、市场、创业创新、管理咨询、信息 化、

法律、财税（技术服务参照平台管理办法）等服务的法人单位。

其中认定综合示范平台的单位是当地政府或中小企业行政主管

部门成立、认定或指定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二、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根据自愿原则，按照示范平台管理办法第九、十

条的要求用 A4 纸将申报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向当地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各地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满

意度情况测评及汇总，同时组织核实审查并提出审核推荐意见

后报我局业务科室。市直有关单位申报材料直接报我局业务科

室。 



 

三、有关要求 

（一）示范平台认定是我市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请各地主管部门和各单位高度重视、择优推荐，

真正建设一批服务能力强、业绩好、能代表我市形象的中小微

企业服务队伍。2018 年度认定有效期已满的示范平台需按平

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提交申报材料进行复核。 

（二）每个县（市、区）推荐认定数量不超过 4 家，示范

平台复核不在此数量限制之内。各地主管部门将推荐申报文件、

汇总表以及纸质申报材料（A4 纸按顺序胶装成册）一式 2 份、

电子版（含可编辑版和 PDF 扫描版），于 9 月 20 日前报我局

业务科室。市直有关单位直接将上述报我局业务科室。 

（三）我局将组织专家评审，评审通过的示范平台，在我

局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印发“梅州市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名单。 

 

附件：1. 梅州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报汇总表 

2. 梅州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管理办法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9 月 2 日 

 

（联系方式：民营经济与服务体系建设科 王辉，电话：

2272128，邮箱：gxjmjk@meizhou.gov.cn。） 


		2021-09-03T10:19:36+0800
	中国标准时间




